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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译日本法规大全》，190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它是一部汉译日本当时所有法律规范的作品。
全书按照行政官厅顺序划分为25类，涵盖了宪法、行政法、刑法、监狱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
诉讼法、商法、出版法、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矿产资源与环境保护法等部门法律规范，收录
法律、法规、敕令、规章等近3000件。
1896年，经盛宣怀（1844-1916）奏请、朝廷批准，南洋公学成立于上海。
1899年，南洋公学设立译书院，并聘请张元济出任院董。
张元济到任后，与南洋公学总理沈子培合意提出翻译《日本法规大全》，获盛宣怀允准后即着手进行
。
1904年，商务印书馆主人夏粹方也参与此事。
至1907年，《新译日本法规大全》终于面世。
在近代，学习西方列强最成功的东方国家乃是日本。
其在短短数十年问迅速完成的近代法律体系，一直是中国法学界所向往的学习范本。
早在1896年派遣的第一批中国赴日留学生中，就有唐保锷等法律研习者。
此后，赴日本研习法律的人数则更多。
留日法科学生著文介绍日本法律，从事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同时还积极翻译日本的法律、法令及法
学著作，这些都对当时中国的变法修律产生了影响。
从本书12篇序文所述以及在全部24位译校者中有19位为留学或就职于日本者，可清楚了解到留日法科
学生在这一开创性事业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工作历程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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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译日本法规大全》，是一部全面汉译日本法律规范的外国法规类图书，190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
出版。
全书按照行政官厅顺序划分为25类，涵盖了宪法、各部门行政法、刑法、监狱法、刑事诉讼法、民法
、民事诉讼法、商法、出版法、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矿产资源与环境保护法等部门法，是中
国法律近代化过程中移植外国法律体系的规范蓝本之一，其翻译为汉语的法律用语比较规范，大多被
留用至今，成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法律学术史的珍贵来源。
而且该书在翻译、编辑、校雠、印制等方面也注重创立规范，出版严谨，装帧精良，具有较高的版本
价值。
    《新译日本法规大全》，出版于清末预备立宪、创建中国近代国家机构的时期，它的刊行为普及西
方法治理念，推进法律改革，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该书内容还反映了日本政治、经济、社会、国际关系、宗教等领域的情况，可为我们研究日本史、社
会史、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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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十一条　物品会计官吏依购入及其他事由，若其物品属矿山监督署、生丝检查所、农事试验场、
蚕业讲习所、水产讲习所各处管理者，应照证凭书类，调查纳入，保管于仓库。
第二十二条　矿山监督署、生丝检查所、农事试验场、蚕业讲习所、水产讲习所之物品，应设物品取
圾主任，使收付保存品及消耗品。
第二十三条　若物品须交付或修缮时，应由物品取披主任差出请求书于物品出纳命令官。
第二十四条　物品会计官吏若交付物品，应征其收领证。
第二十五条　物品取圾主任若欲返纳物品，应以返纳书差出于物品出纳命令官吏。
但在远处之物品无须递送，当以处分意见与返纳书并行具申。
第二十六条　物品会计官吏已受返纳物品，应行二十一条　之手续而交付领收证于返纳人。
第二十七条　物品取圾主任交替之时，应由前任者将物品移交后任，记其数量，调制物品授受报告书
，各行署名，而差出于物品会计官吏。
物品会计官吏已受前项报告书，应查照帐簿，以供物品出纳命令官之阅览。
第二十八条　物品会计官吏，凡在库及供用之物品，任保管之责。
第二十九条　物品取圾主任、公务旅行者，对其领收之物品任管守之责。
第三十条　物品会计官吏每年三月应查阅物品出纳官吏所命委员立会上保管物品数量、使用适否及其
帐簿，作调书，差出于物品出纳命令官。
但物品取圾主任管守之物品，得以该主任之领收证书视为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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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译日本法规大全(点校本)(第7卷)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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